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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９

股票简称：三精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６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以
传真和送达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
通知，正式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
８

人，实
到会董事

８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辽宁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申请开具银行承兑
汇票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促进产品销售，化解经营风险，本公司参股子公司辽宁三精医药商
贸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沈阳分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贰仟万元 （

２

，

０００

万
元），本公司决定为其承担保证金之外的壹仟万元（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保证
责任。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云南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保兑仓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

为了促进产品销售，化解经营风险，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三精医药商
贸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昆明北京路支行申请办理了叁仟万元 （

３

，

０００

万
元）的保兑仓业务，本公司决定为其承担保证金之外的壹仟捌佰万元（

１

，

８００

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经营范围变更
根据公司的经营与发展需要，拟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如下变更：

原经营范围：

医药制造、医药经销，投资管理；按医疗器械注册证从事医疗器械的生
产；按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保健品的生产；药品咨询、保健咨询；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日用化学品的制造；工业旅游（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拟变更为：

医药制造、医药经销，投资管理；按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保健品的
生产；药品咨询、保健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日用化学品的制造；工
业旅游（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二）、公司章程修改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后，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原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医药制造、医药经销，投资
管理；按医疗器械注册证从事医疗器械的生产；按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
事保健品的生产；药品咨询、保健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日用化学品
的制造；工业旅游（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
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现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医药制造、医药经
销，投资管理；按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保健品的生产；药品咨询、保健
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日用化学品的制造；工业旅游（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 拟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时整
（二）会议地点：哈尔滨市哈平路

２３３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审议议题：

１

、《关于为辽宁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提供
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云南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保兑仓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五）出席对象：

１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股东代表；

３

、为公司会议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六）登记方法：

１

、凡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本次会议；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４

：

３０

）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到公司所在地哈尔滨市道里区霁虹街

２４

号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本次会议联系人： 程轶颖女士
联系电话： （

０４５１

）

８４６７５１６６

传 真： （

０４５１

）

８４６７５１６６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霁虹街
２４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１５００１０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９

股票简称：三精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１７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１

、被担保人名称：

（

１

）辽宁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
（

２

）云南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
２

、担保金额：

（

１

）辽宁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沈阳分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
汇票贰仟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为其担保壹仟万元（

１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
其担保（含本次担保）金额为贰仟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２

）云南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在广东发展银行昆明北京路支行申请办
理叁仟万元（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保兑仓业务，本公司为其担保壹仟捌佰万元（

１

，

８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含本次担保）金额为壹仟捌佰万元（

１

，

８００

万元）；

３

、上述二笔担保尚未签署担保协议，存在不被相关银行批准的可能。

４

、 以上担保手续办理完成后，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６

，

２８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净资产总额的
１０．９５％

，其中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

８

，

５００

万元。

５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了促进产品销售，化解经营风险，本公司参股子公司辽宁三精医

药商贸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沈阳分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贰仟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决定为其承担保证金之外的壹仟万元（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
保证责任。

（二）为了促进产品销售，化解经营风险，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三精医
药商贸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昆明北京路支行申请办理了叁仟万元（

３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决定为其承担保证金之外的壹仟捌佰万元（

１

，

８００

万元）的
连带保证责任。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五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由于其中（一）、

（二）项被担保人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因此根据
本公司章程，该担保行为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辽宁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八经街

７２－３

号
法定代表人：姜宏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批发及零

售。

注册资本：

６６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总资产
３７

，

６４１

，

４２９．１２

元， 负债总额
３１

，

０６９

，

５３９．９４

元，净资产
６

，

５７１

，

８８９．１８

元，

２００８

年净利润
３４

，

０８４．９０

元。 该公司为本公
司参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３０％

的股权，本公司与该公司的少数股东之
间没有关联关系。

（二） 公司名称：云南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高新区科华路

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周其松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西成药、医疗器械、妇女儿童保健用品、日用百货、

文化用品、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卫食健字号保健食品的批发、零售。

注册资本：

１

，

０８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总资产
５８

，

９９１

，

３７１．７９

元， 负债总额
４８

，

４１２

，

５９２．５３

元，净资产
１０

，

５７８

，

７７９．２６

元，

２００８

年净利润
１５０

，

６６７．７０

元。 该公司为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２５％

的股权，本公司与该公司的少数股东
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尚未签署担保协议，有权利质押和房产抵押，存在反担保。 上述二

笔担保期限均为一年，担保期限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到期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本公司董
事会经研究，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财务状况尚可，资信状况较好，具有较强的
履约能力， 为该等公司保兑仓业务提供担保有助于其日常运作的正常开展，

扩大经营规模，增强获利能力，该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会议审议同意为
辽宁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承担其保证金之外的壹
仟万元（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同意为云南三精医药商贸有限公司保
兑仓业务承担其保证金之外的壹仟捌佰万元（

１

，

８００

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止，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１６

，

２８０

万元，其中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８

，

５００

万元，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３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临
０１８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１５，９８４，０００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０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２００６年８月９日作为

股权登记日实施，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１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承诺：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上述期限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在１２个月内不超
过大连圣亚股份总数的５％、２４个月内不超过１０％。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上述期限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在１２个月内不超
过大连圣亚股份总数的５％、２４个月内不超过１０％。

新西兰海底世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承诺：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上述期限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在１２个月
内不超过大连圣亚股份总数的５％。

世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诺：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上述期限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在１２个月内不超过大
连圣亚股份总数的５％。

其他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承诺：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上市交易或者转让行为：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３日，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
拟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以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所持的公司股份；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１７日， 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与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２２，１０４，０００ 股转让给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９，２００，０００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１２，

９０４，０００股。

此次转让后， 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２２，１０４，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４．０３％，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同时，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此次受让完成后，将
继续履行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的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流通股
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
例（

％

）

大连星海湾金融商
务区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注

１

）

２２

，

１０４

，

０００ ２４．０３

２００７．８．１５

股改后第一次
解禁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５０４

，

０００ １９．０３

２００８．８．１５

股改后第二次
解禁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１４．０３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２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３．３５

２００７．８．１５

股改后第一次
解禁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８．３５

２００８．８．１５

股改后第二次
解禁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３．３５

新西兰海底世界工
程开发有限公司 ７

，

３６８

，

０００ ８．０１

２００７．８．１５

股改后第一次
解禁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６８

，

０００ ３．０１

２００８．８．１５

股改后第二次
解禁 ２

，

７６８

，

０００ ０ ０

香港世隆国际有限
公司 ４

，

９１２

，

０００ ５．３４

２００７．８．１５

股改后第一次
解禁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２

，

０００ ０．３４

２００８．８．１５

股改后第二次
解禁 ３１２

，

０００ ０ ０

大连神洲游艺城有
限公司 ２

，

４５６

，

０００ ２．６７ ２００７．８．１５

股改后第一次
解禁 －２

，

４５６

，

０００ ０ ０

注１：公司原第一大股东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已将其直接持有的全部股份转
让给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１日，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仅限股改形成）上市，上市
数量为２０，８５６，０００股。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１日，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仅限股改形成）上市，上市
数量为１２，２８０，０００股。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公司

及限售流通股股东按照法律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未有违反承诺的情形发生。

大连圣亚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同意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数量为１５，９８４，０００股；

２、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日；

３、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本次上市数量（股）

剩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股）

１

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２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１４．０３ １２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０

２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３．３５ 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５

，

９８４

，

０００ １７．３８ １５

，

９８４

，

００００ ０

４、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５、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１日，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仅限股改形成）上市，上市
数量为２０，８５６，０００股。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１日，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仅限股改形成）上市，上市
数量为１２，２８０，０００股。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２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１２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０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５

，

９８４

，

０００ －１５

，

９８４

，

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７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１５

，

９８４

，

０００ 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７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１５

，

９８４

，

０００ 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

备查文件：

１、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３、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２００９－３１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暨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公司定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日召开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事项的通知已于

２００９年８月６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进行了公告。

公司第一大股东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辽宁正国”）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
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 《关于提请增加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临时提案》，提
出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增加三项提案，具体内容如下：

１、《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申华控股曾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公司２００８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了以资本公积金每１０

股转增２股的利润分配方案（详见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６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上的“编号：临２００９－２４号”公告）。

鉴于申华控股新增流通股已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３日上市流通， 目前公司总股本为１，７４６，

３８０，３１７股（详见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６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编
号：临２００９－２９号”公告）。 故拟在《公司章程（２００９年修订）》的基础上，对“第三章 股份”中
股份发行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形成《公司章程（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修订）》。 修订内容为：

原文为：“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１，４５５，３１６，９３１股，公司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４５５，３１６，９３１股。 公司股份全部为社会公众股。 ”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１，７４６，３８０，３１７股，公司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７４６，３８０，３１７股。 公司股份全部为社会公众股。 ”

提请申华控股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上议案予以审议。

２、《关于公司为华晨汽车集团向银行申请的不超过五亿元贷款提供担保事宜》

申华控股实际控制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集团”）拟向银行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五亿元的贷款，申华控股拟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华晨集
团将以其自身的净资产为申华控股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同时，提请申华控股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担保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３、《关于增加公司２００９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申华控股曾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４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及２００８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２００９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１６．０５亿元。

鉴于申华控股拟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五亿元的
贷款提供担保，同时华晨集团将以其自身的净资产为申华控股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故拟
增加公司２００９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人民币五亿元。 因此，经调整，申华控股现拟定２００９年
度对外担保计划为综合担保额度人民币２１．０５亿元。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对在２００９年度以
及至本公司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内发生的相关担保均有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申华控股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３％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１０日前提出临时提案。

公司董事会收到临时提案后，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上述提案，董事会认为辽宁正国的《关于提请增加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议案的临时提案》 的提出程序和内容符合法律、 法规要求， 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临２００９－３２号公告）

增加上述议案后，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四项议案：

１、《关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５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关于公司为华晨汽车集团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五亿元贷款提供担保事宜》；

４、《关于增加公司２００９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除增加上述提案外，有关公司召开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各项事宜不变：

（一）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日（星期二）上午９：３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东安路８号上海青松城３楼荟萃厅（近肇家浜路，乘公交４２

路、４３路、５０路、２１８路、８０６路、８６４路、９２７路、徐闵线、地铁１号线徐家汇路站、地铁４号线
东安路站均可到达）。

（三）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１、登记时间：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９日（星期三）０９：００—１６：００；

２、登记地点：上海东安路８号上海青松城４楼景松厅。

（１）具有参会资格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和股票帐户卡前往登记；因故无法参加登
记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前往登记，但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
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及股票帐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法人股东请持法人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须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前往登记；

（３）股东也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传真方式办理参会登记（传真件上请注明：股东姓名、

股东帐号、持股数、通讯地址、通讯邮编、联系电话），但会议当天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
票帐户卡，如因故无法出席会议，可书面委托他人代为出席，但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
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及股票帐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４）上述股票帐户卡、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均须出示原件。

（四）注意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与交通费均自理。 为依法
开好股东大会，公司将严格执行市金融办和市证监局有关通知精神，不向与会股东发放
任何形式的礼品。

（五）会议咨询： 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
电话：（０２１）６３３７２０１０，６３３７２０１１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２００９—３２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１１名，亲自出席董事１１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
主持，审议并全票通过决议如下：

１、《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申华控股曾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召开的公司２００８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了以资本公积
金每１０股转增２股的利润分配方案。

鉴于申华控股新增流通股已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３日上市流通，目前公司总股本为１，７４６，

３８０，３１７股。故拟在《公司章程（２００９年修订）》的基础上，对“第三章 股份”中股份发行的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形成《公司章程（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修订）》。 修订内容为：

原文为：“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１，４５５，３１６，９３１股，公司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４５５，３１６，９３１股。 公司股份全部为社会公众股。 ”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１，７４６，３８０，３１７股，公司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７４６，３８０，３１７股。 公司股份全部为社会公众股。 ”

２、《关于公司为华晨汽车集团向银行申请的不超过五亿元贷款提供担保事宜》

申华控股实际控制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集团”）拟向银行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五亿元的贷款，公司拟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华晨集团将
以其自身的净资产为申华控股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担保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鉴于华晨集团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号文等有关规
定，审议时关联董事祁玉民、王世平、汤琪、雷小阳、池冶先生予以回避。此项担保尚须获
得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批准， 与该关联担保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在股东大会对该议
案进行表决时应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此项关联担保系根据公平公开原则进行， 未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程序合理合法，因此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临：２００９－３３号公告）

３、《关于增加公司２００９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曾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４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及公司２００８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２００９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１６．０５亿元。

鉴于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五亿元的贷款， 公司
拟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华晨集团将以其自身的净资产为申华控股的担
保提供反担保。

故拟增加公司２００９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人民币五亿元。 因此， 经调整， 公司现拟定
２００９年度对外担保计划为综合担保额度人民币２１．０５亿元。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对在２００９

年度以及至本公司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内发生的相关担保均有效。

经审核， 董事会认为上述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临时提案的提出程序和内容
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２００９—３３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实际控制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集团”）拟向银行申请不超

过人民币五亿元的贷款，公司拟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华晨集团将以其自
身的净资产为申华控股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担保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沈阳市大东区山嘴子路１４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祁玉民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受托资产经营管理
股权结构：华晨汽车集团直属辽宁省政府，辽宁省政府授权华晨汽车集团为国有资

产出资人代表，经营华晨汽车集团的全部国有资产，华晨汽车集团是具有资产投资主体
职能的国有资产投资机构。

财务情况：２００８年度， 华晨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２，９９６，３４９．２２万元， 净资产为
８６５，２５４．３７万元，营业收入为３，０３６，８３８．３１万元，利润总额为 １０，２３４．２９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鉴于华晨集团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号文等有关规

定，审议时关联董事祁玉民、王世平、汤琪、雷小阳、池冶先生予以回避。此项担保尚须获
得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批准， 与该关联担保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在股东大会对该议
案进行表决时应回避表决。

四、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至２００９年６月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１０４，３１２．７万元，全部为子公司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担保均系根据公平公开原则进行，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程

序合理合法。

六、备查文件：

１、反担保函 ２、独立董事意见
３、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２００８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４、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２００９—３４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６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了《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临２００９－３０号公告）， 经核查发现上述公告中一
处内容有误，现将相关内容予以更正。

在《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６０００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中，原内容为：“并同意公司将
下属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南京市白下区正洪街１８号２３层Ａ、Ｂ、

Ｃ、Ｄ，９层Ａ５、Ｂ５，１０层Ｂ５及６０个车位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

更正后内容为：“并同意公司将下属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南
京市白下区正洪街１８号２３层Ａ、Ｂ、Ｃ、Ｄ、Ｅ座，２５层Ｃ座，９层Ａ５、Ｂ５，１０层Ｂ５及６０个车位的
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

特此公告，并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

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１日上午８：３０，在公司本部

四川省自贡市五星街黄桷坪路１５０号召开２００９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通知
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二、 会议出席对象
１．截止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１日，登记在东方锅炉股东名册下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８日为会议登记日。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证券账户卡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及股东上
海证券账户卡）进行会议登记，会议登记可采取传真方式进行。

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四、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自贡市五星街黄桷坪路１５０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０８１３）４７３４６００

传真：（０８１３）２２０３２００

联系人：邹云珠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住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四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３１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编号：２００９—０２８

转债代码：１２８０３１ 转债代码：巨轮转债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数额累计达到
已发行股份

１０％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股票的数额累计达到可转
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１０％

时， 发行人应当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现将“巨轮转债”转股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巨轮转债”（代码：

１２８０３１

）已累计有
１４５

，

９２０

，

４００

元转成公司发行的
Ａ

股
股票“巨轮股份”（代码：

６００３６８

），转股股数累计为
１９

，

６５６

，

７３６

股，占本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１８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１０．７２％

。 目前，尚有
５４

，

０７９

，

６００

元“巨轮转债”在市场流通，占“巨轮转债”

发行总量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
２７．０４％

。

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２００９

年第二季度末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第二季度末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可转债转股数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股份数 比例
（

％

）

股份数 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４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５７．６８ ０ １４０

，

７９６

，

５００ ５４．５８３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０３

，

２８５

，

５９４ ４２．３２ １３

，

８６４

，

６４２ １１７

，

１５０

，

２３６ ４５．４１６

合计
２４４０８２０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８６４

，

６４２ ２５７

，

９４６

，

７３６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１

证券简称：穗恒运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０１７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业绩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修正后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修正后的增减变
动

幅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约

８

，

５００

万元 约
１２

，

６００

万元
１

，

１８２

万元 约
９７０％

基本每股收
益 约

０．３２

元
０．４８ ０．０４

元 约
９７０％

修正前的业
绩预告披露
情况

公司曾于以下时间、方式披露了本期业绩预告：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业绩修正公告。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原因主要是根据收购完成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

简称“广州证券”）

２０．０２５％

股权后中介机构出具对广州证券的专项审计报告
和公允价值评估报告，公司确认营业外收入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业绩修正公告（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已对中
介机构对广州证券的专项审计和公允价值评估未完成导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
度业绩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已予以披露。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八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９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０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决议到期自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等与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决议（以下简称“发行决议”），发
行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详见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原拟发行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股（含
４０００

万股）股票，预计募集金额不超
过
７．５

亿元，主要用于
２．５

万吨
／

年
ＩＤＡＮ

草甘膦除草剂项目、

２

万吨
／

年酰胺类除

草剂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由于在发行决议有效期内资本市场环境发
生重大变化，公司至今尚未正式向监管部门提出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发行决议有效期届满，本次公开发行方案因发行决议
失效而自动终止。

本公司
２．５

万吨
／

年
ＩＤＡＮ

草甘膦除草剂项目和
２

万吨
／

年酰胺类除草剂项
目的推进不受本次公开发行方案终止的影响， 目前

２．５

万吨
／

年
ＩＤＡＮ

草甘膦
除草剂项目已建成投产，

２

万吨
／

年酰胺类除草剂项目的前期筹备工作进展顺
利，项目资金来源包括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